附件1

2025年广元市知识产权专项资金项目

申报指南

为指导县（区）市场监管部门、有关单位切实做好2025年度市级知识产权专项资金项目申报工作，进一步提升项目申报质量，充分发挥专项资金促进全市知识产权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激励和引导作用，结合2025年全市知识产权重点工作部署和2024年省营商环境评价知识产权指标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制定本指南。

一、支持范围

（一）知识产权部门及各地产业园区管委会。

（二）在广元市境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或行业组织。

（三）中央、省驻广企事业单位。

（四）为广元市创新主体提供服务的各地知识产权服务机构。

二、支持方向

（一）支持知识产权规划

知识产权领域改革创新探索，包括但不限于知识产权金融生态建设、数据知识产权等，本年度拟试点支持1个。申请经费，一般项目10万元，重点项目20万元。

（二）支持知识产权运用

1.专利转化运用。申请经费，每个项目10万元及以下。

2.区域公共品牌培育、地理标志促进与保护（3年内已申报过省、市知识产权项目的，不得申报）。申请经费，每个项目5万元。

3.重点企业专利导航，本年度拟试点支持1个。申请经费，每个项目5万元。

4.本市重点产业专利导航（铝基新材料产业除外）。由知识产权部门或各地产业园区管委会申报。申请经费，每个项目20万元。

3.专利产业化前景分析及评价报告，本年度拟试点支持1个。申请经费，每个项目5万元。

（三）支持知识产权保护

1.广元市涉外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设。建设目标：需符合2023年度、2024年度省营商环境评价关于涉外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有关要求。由能在我市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协助健全完善我市涉外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设的、有丰富涉外知识产权保护经验和能力的知识产权服务机构申报。申请经费，每个项目20万元。

2.广元市知识产权风险预警分析，本年度拟支持1个（2025年12月31日前能形成初稿，验收前可继续完善）。申请经费，每个项目5万元。

（四）支持知识产权管理

知识产权贯标（第一次获得《企业知识产权合规管理体系要求》（GB/T29490-2023）认证或《创新与知识产权管理能力》等级评定1级以上），本年度拟支持1—2个企业贯标。申请经费，每个项目2.5万元（不足部分自筹）。

（五）支持知识产权服务

1.广元市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网点建设，本年度拟试点建设1个，摸索建设经验。申请经费，每个项目10万元。

说明：本方向参照《国家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网点备案实施办法》，申报单位需为高校、科研机构、科技情报机构、行业组织、公共图书馆、博物馆以及相关服务机构等，2025年12月底前，需面向创新主体和社会公众提供知识产权基础服务；2026年需立足自身资源优势，主动开展知识产权特色服务。

2.知识产权远程教育培训，本年度拟支持1个。申请经费，每个项目5万元。

三、申报条件

（一）申报项目应符合专项资金支持方向，申报单位知识产权工作基础和经营管理状况良好。 

（二）2024年以前专项资金项目未通过验收或延期验收的项目承担单位，本次不得申报项目。申报专利导航、专利转化运用项目必须是授权的有效发明专利或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的实用新型专利。此前年度已申报过省级财政知识产权专项资金、市级专利资助资金的专利项目，不得重复申报。

（三）申请或代理不以保护创新为目的的非正常专利申请较多的单位、机构，不得申报。

（四）申报项目的单位和合作的项目团队应具备承担项目的能力或经验，且无违法失信记录。

（五）项目实施周期为1年（特别说明的除外）。项目实施起始日为市市场监管局下达项目之日起算。

（六）申报单位应按照规定范围安排使用资金，确保资金使用安全、规范、高效，不得擅自扩大资金使用范围。项目资金不得用于以下支出：基本建设支出，在编在职人员工资性或离退休人员离退休费支出，因公出国（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维、公务接待、外事费等支出，罚款、捐款、赞助、投资、奖金等支出，国家禁止列支或与知识产权项目无关的其他支出。

四、申报材料报送

（一）申报单位应按照说明填报《广元市知识产权专项资金项目申报书》，提交相应的附件并装订成册。

（二）申报单位提交单位资质、专利证书、技术水平、可行性分析及专利实施效果等相关证明材料。

（三）其他相关资质证明材料。

（四）申报单位必须保证项目及相关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